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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599）

建議發行紅股

建議發行紅股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日公佈，本公司董事（「董事」）建議以股息方式，按本
公司股東（「股東」）每持有二十 (2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之現有已發行普通股獲發一
(1)股面值 0.10港元之紅股的基準發行紅股，向股東紅利發行本公司新股（「紅股」），
紅股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發行（「建議發行紅股」），而該等建議發行之紅股
將以入賬列作繳足之方式發行，除不可享有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擬派中期股息外，將由發行日期起在各方面與當時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利。預期
寄發紅股股票之日期現已更改為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星期一）或之前。為符合發行
紅股之資格，任何已發行股份（「股份」）過戶文件必須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星
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呈交登記。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至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

條件

建議發行紅股須待 (i)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發行紅股；及 (ii)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委員會批准紅股上市及買賣後，方可作實。預期時間表可由本公司修改，並須待
所有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倘若作出有關修改，本公司將會另行刊發公佈。

一般資料

載有（其中包括）發行紅股（「紅股」）、排除海外股東之查詢及解釋以及簽發紅股股
票之進一步資料，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
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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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 議發行紅股

誠如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日之中期報告所述，董事建議以股息方式，按股東
每持有二十 (2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之現有已發行普通股獲發一 (1)股面值 0.10港元之
紅股的基準發行紅股，而該等建議發行之紅股將以入賬列作繳足之方式發行，除不
可享有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擬派中期股息外，將由發行日期起
在各方面與當時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利。

發行紅股之理由

董事會相信，發行紅股為對股東持續支持之回報，透過將部分股份溢價賬撥充資
本，讓彼等參與本公司之業務增長。根據建議發行紅股，將合共發行 10,000,000股紅
股，而 1,000,000港元將於建議發行紅股完成後自股份溢價賬撥充資本。建議發行紅
股完成後，本公司經擴大之股本將合共有 210,000,000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II 建 議發行紅股之條件

建議發行紅股須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i) 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發行紅股；及

(ii)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批准紅股上市及買賣。

預期寄發紅股股票之日期現已由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五）更改為二零零
八年三月十日（星期一）或之前。本公司將會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
會申請批准將根據建議發行紅股發行之紅股上市及買賣。預期紅股將自二零零八
年三月十二日起開始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買賣。

III 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至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
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為
符合發行紅股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必須填妥，並連同相關股票於二零零八年
二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一併呈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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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進行發行紅股之預期時間表載列如下

（二零零八年）

寄發有關建議發行紅股之通函：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或之前

買賣附有發行紅股權利之股份最後一日： 二月十八日（星期一）

買賣不附有發行紅股權利之股份首日： 二月十九日（星期二）

遞交股份過戶表格以符合發行紅股資格之
最後時限： 二月二十日（星期三）

下午四時三十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包括首尾兩日）：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至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遞交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之最後時限：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上午十時三十分

股東特別大會：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上午十時三十分

確定發行紅股權利之記錄日期：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重新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上午九時三十分

寄發紅股股票： 三月十日（星期一）或之前

於聯交所買賣紅股之首日： 三月十二日（星期三）

預期時間表可由本公司修改，並須待所有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倘若作出有關修
改，本公司將會另行刊發公佈。此外，並不保證股東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建議
發行紅股。

V 海外股東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36(2)條，本公司將查詢有關地方法例之法律限制或相關監管機
構或交易所之規定，而於進行查詢後，倘董事會認為基於有關司法權區之法例或法
規之法律限制或該司法權區之交易所之規定，導致海外股東無權參與發行紅股，倘
於扣除開支後能夠取得溢價，本公司將於買賣開始後在實際可行之情況下，盡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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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將原應發行予海外股東之紅股於市場出售。就各海外股東進行出售之任何所得
款項淨額於扣除開支後為 100港元或以上，將以平郵以港元分派予有關海外股東，
郵誤風險概由彼等承擔；倘分派予任何該等人士之款項少於 100港元，有關款項將
撥歸本公司所有。

VI 一般事項

載有（其中包括）發行紅股、排除海外股東之查詢及解釋以及簽發紅股股票之進一
步資料，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而
本公司將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批准紅股上市及買賣。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則主要從事入口及銷售建築五金、高級衛浴
及廚房設備業務。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謝新法先生、謝新寶先生、謝新龍先生、易啟宗先生、
劉紹新先生及馮焯衡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梁光建太平紳士、黃華先生及溫思聰
先生。

承董事會命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

劉紹新
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七日


